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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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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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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
第

三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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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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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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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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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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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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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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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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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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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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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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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一
二

三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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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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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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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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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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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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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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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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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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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

但

書

盈

蹈

互

抵

之

規

定

。
資

務

上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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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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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
亦

有

桂

其

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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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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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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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
之

公
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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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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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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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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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
受

之

權

利

義

務

範

圍

,
似

應

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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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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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心查

公

司

法

第

七

十

五

條

有

關

「
因

合

併

而

消

滅

之

公

司

‧
其

權

利

義

務

瞧

由

合

併

後

存

‧
以

雜

課

稅

公

平

↑

╛

到

」

靷

洲

匎

咧

引

用

η

〔

留
m
日

匐

熱

樹

可

┤

故

有

用

合

併

後

存

繪

公

司

得

承

受

捫

減

公

定

.
對

一
般

私

法

上

之

權

利

義

務

固

有

概

括
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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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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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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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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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
啟

法

銘

十

五

條

及

其

施

行

細

則

第

五

條

規

定

‧
合

拼

前

消

滅

公

可

之

應

納

稅

指

及

脹

司

之

租

稅

權

利

義

務

‧
依

租

稅

法

定

主

義

‧
自

以

法

有

明

文

規

定

者

為

限

。
參

照

稅

捐

之

事

業

‧
為

合

於

獎

油

無

目

及

標

準

之

生

產

事

業

者

．
得

盤

緻

承

受

合

併

前

各

該

生

產

退

稅

捐

‧
由

存

級

公

司

承

受
:
原

獎

曲

投

資

條

例

第

三

十

八

條

第

三

項

規

定

‧
合

併

後

司

法

第

七

十

五

條

規

定

‧
由

存

級

公

司

假

括

承

受

．
否

則

上

開

稅

法

承

受

規

定

豈

非

形

事

業

原

已

享

受

而

尚

未

屆

滿

之

第

六

條

各

項

獎

勵

等

承

受

規

定

,
尚

不
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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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
援

引

公

五

綜

上

,
財

政

部

首

揭

函

釋

與

公

司

法

第

七

十

五

條

、
稅

捐

稽

緻

法

第

十

五

條

及

所
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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